自贡市职业培训学院

秩序维护（安保）服务采购方案

一、项目概况

为提升校园物业管理水平，打造优美校园，决定以购买物业管理服务的方式委托专业公司负责采购人校园秩序维护。本项目服务总期限为两年（自合同签订日起），总资金预算为29万元/年。

目前，我院在校学生共计 2000 人（其中住校生1000 人）, 教职工150 余名，学校占地250亩。
二、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一）服务内容

1.全校秩序维护、治安防范、消防安全、设备设施的安全保卫管理等。

（二）人员配置与要求

	序号
	岗位类别
	最低人

数要求
	年龄要求
	特殊资格要求

	1
	秩序维护员（专职）
	7
	男18-60周岁（含）
	①《保安证》或《退伍军人证》②《健康证》


本项需提供拟派人员花名册及相关证件复印件（其中健康证可做承诺：人员上岗前向采购人统一提交健康证）。

（1）品行良好，年龄在18-60周岁（含），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有较强的履职能力、沟通能力,责任心强。

（2）所有上岗秩序维护员需具备保安证或退伍军人证，人员到岗时相关证件原件交采购人查验并上交复印件；若未提供，采购人有权解除采购合同。

（3）人员配置：退伍军人至少2人，其他秩序维护员5人，共计7人。

（三）岗位服务内容与服务要求

1、岗位服务内容：

在采购人的指导下，负责其范围内的治安保卫、消防安全、车辆管理等工作。具体包括员工、学生及其他人员的安全保卫工作；保证各区域的秩序正常，预防伤人、抢劫、偷盗等恶性事件的发生，预防重大灾害伤害事故。

岗位服务要求：

（1）遵纪守法，熟悉采购人内部相关管理规定，严格实施。

（2）执行勤务时，统一着装，佩戴标志，保持良好形象。

（3）夜间至少巡视校园两次以上，做好巡视记录。

（4）认真履行职责，如履职不到位，发现一次，给与警告；发现二次，当月扣除当月服务费5%；发现三次，由成交供应商另外换人。

（5）时间安排：工作日7:30-17:30须保证至少5名秩序维护员在岗履职（中午12：00-14：00，至少1人值班）；其余时段

须保证至少3人在岗履职。

（6）秩序维护员在服务区域内出现违法犯罪行为，成交供应商应负全部责任。

（7）秩序维护员在岗位上因自己或他人原因，造成自己或他人发生意外事故，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涉事人员的保险理赔等一切相关事宜。

（四）服务质量考核

采购人每方将按以下标准对成交供应商的履约服务质量检查考核，按考核结果支付服务费。

	内 容 与 标 准
	分值
	分项扣分累计记录
	备注

	每月由供应商召集所有秩序维护员召开例会，总结得失，安排近期工作。(以会议照片为据)
	5
	
	

	秩序维护员工作范围公示。
	5
	
	

	秩序维护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持证上岗。统一着装、佩戴标志、保持通讯畅通，保持良好形象。
	10
	
	

	秩序维护员原则上不得请假，如因故不能到岗，成交供应商必须另派人员替班。
	5
	
	

	节假日期间要求秩序维护员保持电话畅通。因管理失职导致的员工季度更换率不得超过60%。
	5
	
	

	秩序维护员应每按时到岗履职，工作期间中途不能离开工作范围。迟到早退一次扣0.5分，扣完为止。
	5
	
	

	在岗期间禁止发生争吵和斗殴等事件。1次不符合扣1分，扣完为止。
	10
	
	

	按要求做好进出人员及车辆登记，收取重要包裹、信件，传达相关信息，发现可疑人员和不稳定因素，妥善地予以处处置，及时处理各类突发事件并及时上报。1项不符合扣0.1分，扣完为止。
	5
	
	

	做好工作交接，坚持24小时在岗值守，严禁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1项不符合扣0.1分，扣完为止。
	5
	
	

	维护院内机动车辆和非机动车辆停放次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防止擦挂或被盗。
	5
	
	

	交接班（17：30）后逐步关闭闲置设备、灯光、电源，待学校人员下班后关闭学校大门，继续安保工作，检查房间门窗是否正常关闭。不符合扣0.1分，扣完为止。
	5
	
	

	加强防火、防盗和应急意识，保障学校财产安全。禁止邀请非工作人员到校内玩耍，当班期间严禁饮酒。
	5
	
	

	对火灾、治安、停电、电梯故障、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能应急处理，并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1项不符合扣0.5分，扣完为止。
	5
	
	

	认真清点上班所接物品和交办工作事项，填写每日的相关记录表。1项不符合扣0.1分，扣完为止。
	5
	
	

	专人每日巡查学校，加强防火、防盗意识，保障学校财产安全。
	10
	
	

	巡查配电房、发电机、应急柜等设备房，出现问题及时处理或上报。
	10
	
	

	合计
	
	
	


（五）需针对本项目服务内容及要求，制订相应的服务方案。投标时，在投标文件中载明相应的具体服务方案内容。
三、其他要求

（一）成交供应商应自行准备相关防暴器具。包含橡胶棍、催泪喷射器、强光手电筒、防割手套、防暴钢叉、防刺背心、防暴盾牌、对讲机等，由秩序维护员携带入场履职。

（二）竞标供应商的报价应包括但不限于完成本项目所需的管理费、利润、工资、补助、绩效、奖励、社会保险等全部费用。

（三）成交供应商派出秩序维护员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必须与秩序维护员签订正式劳动（或劳务）合同，且对方的工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及社会保险必须高于本市最低标准。如果因资金未到位，采购人不能按时支付服务费，成交供应商应按时足额垫支员工工资和福利待遇。合同期内如遇政策变化（如最低工资、社会保险、税收等上调），采购人不承担其增加部分。（提供单独的承诺函，格式自拟）

（四）履约期间，成交供应商派出的秩序维护员发生工伤、疾病乃至死亡的一切责任及费用由成交服务商承担。（提供单独的承诺函，格式自拟）

（五）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1.发生重大突发及不可抗力事件，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秩序维护员不服从学校合理安排调配的；

2.服务期间，因成交供应商及派出的秩序维护员引发重大安全事故或造成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学校名誉的；

3.未经学校同意，成交服务商将本项目转包或分包的。

四、费用支付考核

1.采购人根据服务质量考核结果，按月支付服务费。具体支付标准为：

考核结果为 90分以上，按合同约定支付当月全部服务费；

考核结果为80-90分，支付当月服务费的95%；

考核结果为70-79分，支付当月服务费的90%；

考核结果为70分以下，支付当月服务费的85%。

2.采购人在收到当月服务费正式发票后，原则上7个工作日内支付成交供应商相应费用。

五、成交标准

本项目拟采用“综合评分”确定成交供应商。即对通过资格审查的供应商，从履约能力、服务方案、报价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审，然后按综合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成交候选人。若遇综合得分相等，则报价低的优先，若报价也相等，则由采购人自行确定。具体评审标准如下

	序号
	评审因素
	评分细则
	分值
	得分

	1
	履约能力评分（20分）
	供应商提供自2020年1月1日（含）至递交响应文件之日类似项目业绩。每提供1个得10分，本项最多得20分。 注：①提供合同复印件及在合同期内合同资金支付凭证（如为分期付款的，至少提供一次支付凭证）；②同一业主的多个合同，按一个业绩计算；③业绩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20
	

	2
	服务方案（60分）
	包括应至少包括以下方案：

1）项目概况分析方案、

根据供应商提供关于本项目的项目概况分析方案进行评审，项目概况分析方案包括： (1)供应商根据项目需求提供项目的需求分析和总体策划；(2)所投方案更能体现供应商优势能帮助采购人更有效完成此次项目。以上内容每有一项内容完全符合项目实际及项目情况的得6分；每有一项内容存在缺陷的得3分，每有一处缺项的，该项不得分；扣完为止。本项目最高得12分。 

2）项目管理机构运作及管理制度方案

根据供应商提供关于本项目的项目管理机构运作及管理制度方案进行评审，项目管理机构运作及管理制度方案包括①组织机构；②工作职能运行；③管理制度；④项目负责人职责。每有一项完全符合项目实际需求及项目情况的该项得4分，每有一项内容存在缺陷的该项得2分，每缺少一项的该项得0分。本项目最多得16分。 

3）服务实施方案

根据供应商提供关于本项目的服务实施方案进行评审，服务实施方案包括：秩序维护实施方案（含工作职责、工作计划、服务方案）。全符合项目实际需求及项目情况的该项得8分，内容存在缺陷的该项得4分，缺少该项得0分。本项目最多得8分。

4）员工培训方案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关于本项目员工培训方案进行评审，培训服务方案包括：①培训计划；②培训内容。 每有一项完全符合项目实际需求及项目情况的该项得6分，每有一项内容存在缺陷的该项得2分，每缺少一项的该项得0分。本项目最多得12分。 

5）应急措施方案

根据供应商提供关于本项目的培训服务方案进行评审，应急措施方案包括①提供自然灾害应急预案；②提供公共安全应急预案；③提供突发应急事件应急预案。

每有一项完全符合项目实际需求及项目情况的该项得4分，每有一项内容存在缺陷的该项得1分，每缺少一项的该项得0分。本项目最多得12分。 
	60
	

	3
	报价评分

（20分）
	满足比选文件要求且最低的最终响应报价为比选基准价，其供应商的报价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报价分按下列公式计算：报价得分＝（比选基准价/最终响应报价）×20%×100。（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20
	


六、供应商资格条件

（一）一般资格条件

1.具备《政府采购法》第22条规定的条件；

2.不存在与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供应商参与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的行为。

3.不属于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

（二）特殊资格条件

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参加本次采购活动

1.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的。

2.不同供应商委托同一个自然人、同一单位的人员编制响应文件。

3.不同供应商委托同一个自然人、同一单位的人员办理响应事宜。

4.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5.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相互混装。

6.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

7.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

